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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94_B5_E

7_BA_BF_E6_9D_86_E7_c122_483344.htm 最近，有农村的亲戚

打来电话说，庭院里被设立上了电线杆。大队里说如果他不

同意设立则他家附近的整个区域就要停电。迫于压力，他不

得不同意。对此，他却有些想不通。第一，对这块地，自己

是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被迫同意设上了电线杆是不是对自

己宅基地使用权的侵犯。第二，电线杆有一定的危险性，如

果要是出了意外该怎么办。于是，想咨询一下笔者是否有解

决的办法。 对此笔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认

为，农村中涉及土地的权利主要有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他

项权利，本案中弄清楚有关土地利用权利的冲突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所在。下面就对一些模糊的概念和土地的权属认定做

一个分析。1、什么是大队 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

有制并存。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一些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

使所有权。乡（镇）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其所有权由

乡（镇）人民政府或其它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全乡（镇

）农民行使。村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由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全村农民行使；村内集体经济

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或由全体农民通过农民大会行使。我

们可以在土地法中找到相关的规定。 大队这个称谓是文革时

期的遗留物。在当时，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生产

小队是地方上的三种基本建制。而现在，在大部分地区，村

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复存在，其行政管理职能，被乡（镇）



政府取代；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也已在多数地区消失，代之

而起的是村和村民小组，有的地方甚至不存在村民小组。 可

见，在这里，大队作为表村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村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它可以作为独立的

民事主体存在的，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并承担一定的民事责

任。2、受到侵害的村民的权利基础 土地虽然属于村农民集

体所有，但是作为村民个人，是不直接行使对土地的所有权

的而是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存在的，建立住宅就属于农民个人

对于土地的一种利用行为。 这种建立住宅用地称为宅基地，

通常包括主要建筑物（居住用房）、附属建（构）筑物（如

厨房、仓库、厕所、畜禽舍、沼气池等）以及房屋周围独家

使用的土地。农民个人要通过法定程序才可取得宅基地使用

权。首先要取得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一般情况下是由村委

会确定的，在本文讨论的这个案例中，是由大队代表村农民

集体来确定的；而后还要由乡人民政府审核，县人民政府批

准。经审核批准的宅基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使用权

人独自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排除包括土地所有人在内的其

他人非法干涉。3、争议对象的界定 据笔者所知在有的农村

中，电线杆分为公用和私用两种。村里的公用电线杆是沿路

设置的，而由于公用电线杆离住户家里太远，线路不够长，

因此，每家每户都在自家的院里设有私人的电线杆，由公用

电线杆牵线入户以保证电力的供应。本案中引发争议的电线

杆应该为公用的电线杆，而不是这种私人的电线杆。 另外，

据笔者所知，电线线路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低压线路，普通

线路，和高压线路。高压线是指22伏以上的线路，这种线路

由于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其设立应该是较为严格的，不太可



能出现这种冲突，而在农村中低压线路用途也不是很广泛，

危险系数也不是很大，村里铺设的公用线路不太可能是这一

种。因此，引发争议的电线杆是普通的220伏电路。这种线路

存在一定的危险，足以威胁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比

较可能会引发争议。4、电线杆用地确权途径 据有关电力法

律和土地法律，电力设备的架设属于乡（镇）村公共设施、

公益建设，也是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一种占用形式，其设置需

要通过一严格的程序。首先需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同意或决定

，而后建设单位应向其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持有关批准文件，按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管理部门正式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后才可获得对土地的合法

使用权。用地单位未经批准用地以及超出批准范围用地都是

非法的。 当电力线路的设置需要占用原由其它居民合法占用

的土地时，则需要采用一定的协调措施。根据土地法和电力

法的有关规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

使用已经确定由农民个人使用的宅基地时，农民集体经济组

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收回土地使用权。但

法律同时也规定，原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获得一定的安置和

补偿。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居民宅基地的，或经批准占地但不

给予妥善安置和补偿的，是非法用地，是对居民权利的一种

侵害。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土地利用趋于合理，电力线

路的架设和村民住宅建设应该是相互配套、同步进行的。村

庄和集镇规划是电力线路用地的直接依据，它根据乡村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制定，一经通过就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必须

遵照执行。在村庄和集镇规划中，根据村庄和集镇的功能不



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和住宅用地是按照一定的比

例落实在地块上的。总体上讲，在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区内

，对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和农村建住宅用地，有关机关

应该统一组织开发，统一安排，不能违反规划批地，否则就

是不合法的。5、救济方式 本案中，电力设备架设与居民住

宅发生用地冲突，究其原因有三种可能性。一，电力设备架

设取得了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的但却没对用地冲突做出解决

。没有按合法程序先收回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作出具体的安

置与补偿方案。二，用地单位没有按照合法审批的土地使用

权限用地。在两种情况下，认为自己受到侵害的村民应可以

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被告提交相关的批准文件以及权利证明，对自己行为

的合法性做出解释。由于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村电网是由隶

属于乡镇政府的乡镇电管站负责管理的，因此以其为被告。

同时村委会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非法干涉土地使用权人的

权利，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并且，电力设备的架设施工单位

作为直接侵权者也应分担其应负的责任。 电力设备用地与居

民住宅用地发生冲突还有可能是由于有权机关没有遵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违规批地。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侵害的村民

应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要求有权机关推翻原批准

占地的决定，并进行相应的修正或补救。6、可能的抗辩 对

于电线杆用地合法性，查阅有关资料，笔者发现，许多人还

从土地的他项权利角度做出了解释。他项权利作为土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并存的一项土地权利，依附于同时又限制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三者的客体一般为同一块土地。有观点认为

，应认定空中电力线路架设人享有土地利用他项权利中的空



中权，同时，电力线路用地包括为其服务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占用的土地，包括有关的支撑物用地，因此空中权人应同时

享有空中和有关地面的利用权。 在有关国有通讯杆塔占用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何确权的问题上，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指

出，“杆塔作为牵引、搭载动力线的支撑物在土地上一般是

零星分布的，占地面积小，土地使用以地面使用为主，未办

理征用手续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农民集体，确定为他项权利

较为合适”。《电力法》第16条和第53条关于电力设施维持

权的规定，允许在他人土地上架设、使用和维护输电线路和

变电设施，并排除土地所有人、使用人实施任何可能危及电

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种植、堆放等行为的权利。有人认为这

两条直接赋予了架设者以土地利用的空中和地下权，权利的

来源系法律的明文规定。还有学者指出，由于土地利用的社

会性，和土地利用的多重性，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

当允许土地他项权利的设置。 以上的这些说法，看起来似为

本案中电线杆的设置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些依据。但笔者认为

，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前面的他项权利的设置是有一个前

提的，也就是线路规划合理，整体布局协调一致，电线杆塔

的权利设置并不与所有权与他人的使用权发生不合理冲突，

三者可以共存。在这种情况下，电力线路的设置不需通过征

地，变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设定他项权利便足以排

除一些干扰和争议，为电力线路保护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只

用了较小的成本便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而在本案中，他项权

利与居民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不宜共存的。首先，电力是

可能产生公害的，其运行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和危险性，公用

电线杆设置在居民院中，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要求。第二



，电力设备的维护有许多特殊要求，如禁止在其周围进行一

定的施工、作业等，就普通居民而言，电线杆如此设置会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第三，从长远规划而言用电线路

的走向应是和居民住宅建设同步进行，便利居民生活的，而

设置在居民院中的电线杆显然是不符合这种要求的。 综上所

述，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都不是万能的，其应用都是有一定

的局限性的。在本案这种情况下，是不宜确定他项权利的，

由这个角度提出的抗辩也是不能成立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